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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23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审议

事项与通知公告中列明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以及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共 19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24,454,8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7947%。 

其中，通过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

共 3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04,338,653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7.3202%；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20,116,1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4745%。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

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

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二）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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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12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076,155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3561%。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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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4,639,4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包括委托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952%；反对票 43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包括委托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㛑ˈ

占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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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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